
海财采〔2025〕2122 号

海口市财政局
补正决定书

本局于2025年7月28日对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江东院区医疗

设备项目(一期)第二批（采购包3）投诉事项作出的《政府采

购投诉处理决定书》（海财采〔2025〕2038号）中，存在笔误

，应予补正。现补正决定如下：

《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》（海财采〔2025〕2038号）

中第2页“投诉人海南鼎锐科技有限公司因认为本项目中标产

品不满足项目招标采购需求，涉嫌虚假应标，故向被投诉人一

提出质疑”补正为“投诉人宜春卓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因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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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中标产品不满足项目招标采购需求，涉嫌虚假应标，故

向被投诉人一提出质疑”。

海口市财政局

2025 年 8月 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文绍欣，电话：68722709）

抄送：抄送：海口市妇幼保健院，海南政采招投标有限公司、

陕西禄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、宜春卓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

海口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8月 4 日印发


